
保定市红十字会捐赠信息公开制度

为进一步做到社会捐赠信息的公开透明，规范捐赠款物

的管理和使用，维护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公众

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促进我市红十字事业又好又快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河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保定市红十字会

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公开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保证社会捐赠信息内容真实可靠。

（二）依法依规原则，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中国红十字会灾害救助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

（三）分类公开原则，区分集中性的社会捐赠活动和经

常性的社会捐赠工作，按有关规定分类公开。

（四）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对捐赠者不愿公开姓名或

名称的，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以隐名方式公开。

二、公开内容

（一）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和财务管理基本情况。

（二）通过市内外红十字会或其他组织拨付和发放的社

会捐赠款物情况。

（三）使用捐赠资金进行救灾救助、物资采购、工程发

包、购买服务等情况。

（四）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审计机构对市红十字会捐赠

款物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



（五）市红十字会参与灾区灾后援建项目的建设情况。

三、公开方式

（一）在市红十字会网站上公开。

（二）通过新闻媒体公开。

（三）通过工作简报、年报公开。

（四）其他便于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

四、公开时间

（一）一般情况下，直接到市红十字会机关捐赠款物的

5 个工作日内公开；通过银行、邮局及其他方式汇入市红十

字会的捐款，收到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

（二）发生自然灾害及突发公共事件时的社会捐赠情

况，视情分阶段公开。

（三）社会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至少每年公开一次。

五、捐赠信息公开监督与管理

（一）公开信息实行公开前审核，由业务部和财务提供

详细材料，报会领导审核同意，统一向外发布。

（二）对发生重大灾害时捐赠信息的公开，按政府有关

规定执行。

（三）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及时

公布对捐赠款物的接受、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结果。

（四）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发挥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

评估机构等方面的监督作用。

（五）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内部监管，定期向党组

报告捐赠款物收支情况。



六、其他

（一）违反本制度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要追究相关

人员的责任。

（二）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